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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长寿区有机肥推广使用办法》的

通知
长寿府办发〔2025〕59 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长寿区有机肥推广使用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第十九届 160 次

常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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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寿区有机肥推广使用办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

技术推广法》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《肥料登记管理办

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48 号）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重庆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

办发〔2017〕175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实施目的

有效解决畜禽养殖污染和秸秆资源化利用问题，加强区域生

态环境保护，促进种养业良性循环发展，实现生产发展与环境保

护的和谐统一。

二、补贴对象

在长寿区开展经营活动，持有效《肥料登记证》，利用我区

畜禽养殖废弃物或农作物秸秆为主要原材料的有机肥生产企业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对符合条件的有机肥生产企业，按有机肥销售量给予补贴，

2026 年度补贴标准为 150 元/吨，2027 年度补贴标准为 100 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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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。

四、补贴资金审核及兑付

（一）审核及兑付流程

补贴资金的审核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由区农业农村委牵

头实施。补贴资金每年申报一次；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在规定时

间内完善相关申请资料，并向所在镇街提出上一年度销售有机肥

的补贴申请；所在镇街在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初步核查，并对初

核合格的补贴对象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镇街将初

核、公示情况函报区农业农村委，并附相关申报资料；区农业农

村委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复核，并将复核情况在区政府网站公示 5

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，报区政府批准后由区农业农村委兑付补

贴资金。

（二）补贴对象需提供的资料

申请表、《肥料登记证》、畜禽废弃物或农作物秸秆收运合

同、有机肥生产记录及申报周期内的检验报告、销售记录等真实

有效的资料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区农业农村委

1.负责对辖区内申请有机肥登记的生产企业进行现场考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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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辖区内有机肥监督管理工作，依法对有机肥生产企业

开展监督检查；

3.负责本办法有机肥销售补贴申报资料的复核、公示和资金

兑付；

4.牵头做好有机肥使用的宣传、试验、示范、推广工作；

5.对种植企业施用有机肥进行生产指导。

（二）区畜牧兽医事务中心

负责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导服务及运行模

式的推广。

（三）区生态环境局

1.负责有机肥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监督检查工作；

2.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新建有机肥生产企业的选址审核。

（四）区财政局

负责补贴资金的保障工作。

（五）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

1.受理、审核辖区内各有机肥生产企业补贴申请并报送区农

业农村委；

2.督促辖区内有机肥生产企业履行环保义务；

3.协助区农业农村委对有机肥生产企业进行监督管理，协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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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处理相关矛盾纠纷。

（六）有机肥生产企业

1.履行环保职责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申请《肥料登记证》；

2.按照有机肥的生产工艺，生产和销售质量合格的有机肥；

3.按规定及时收运畜禽粪污，并配合区级相关部门的监督管

理工作；

4.按规定申报补贴资金，严禁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骗取补贴

资金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责任

各镇街和区级相关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做好本职工作，严格把

关，确保政策执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（二）严格监督

区农业农村委及各镇街应通过设置举报电话、检举箱等方

式，方便个人或单位对畜禽粪便污染、骗取补贴资金和违法销售

不合格有机肥产品的行为进行举报监督，区级相关部门应对举报

线索及时核查处理。

（三）严肃追责

区农业农村委对补贴对象生产有机肥添加的辅料及成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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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不定期抽样检测，对一年内有一次抽查不合格的生产企业，立

即取消当期的补贴；一年内有两次抽查不合格的生产企业，取消

补贴资格；补贴对象应按照补贴办法的规定，如实申报补贴，在

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资金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取

消补贴对象补贴资格，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；各镇街及相关部门

在审核监督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，将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

理。

七、其他

区农业农村委应结合我区实际，会同财政部门制定申报通

知，有机肥销售补贴应与买方有机肥使用情况相匹配。补贴细则

以及申报所需材料、要求和时限等以当年公布的申报通知为准。

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

31 日。原《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长寿区有

机肥推广使用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长寿府办发〔2020〕83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
